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校友會組織章程

92.11.7訂定
100.11.1第一次修正
106.11.12第二次修正
108.08.12第三次修正
108.09.21第四次修正
113.12.21第五次修正
第1條 本會定名為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校友會，會址：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127號(景文高中)。

第二條  　　本會以發揚母校校訓，聯誼校友間感情，協助母校與校友之發展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的任務如下：

1.徵求會員及會員聯絡事項。

2.會員互助、服務事項。

3.辦理在校學生獎助事項。

4.協助及促進學校發展事項。

第四條  　　本會會員條件：凡本校（含指南中學）高中部、高職部、國中部、夜間部、補校畢業者（含結業、肄業）。設籍及年齡不拘，填具入會會員資料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為會員。凡社會人士認同景文者，填具榮譽會員資料表，即為榮譽會員。

第五條  　　會員有違反本會章程或其他不法行為，經查明屬實者，得經理事會或會員大會之決議，按情節輕重分別以警告、停權或除名等處分，惟除名處分應經會員大會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六條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發言及表決的權利。
2.選舉，被選舉與罷免的權利。
3.參加本會所舉辦各種活動的權利。
4.其他公共應享的權利。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1.發揚本會宗旨，遵守本會章程與決議。
2.擔任本會指派的職務。
3.繳納會費。

4.會員連續三年不繳納會費視為自動退會。

第八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九條  　　本會置理事9人，監事3人，均為無給職，由會員大會選舉之，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  　　理事會由理事選舉理事長1人，常務理事3人，理事長連選得任，理事長對內綜理事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第十一條  　監事會置監事長1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

第十二條  　本會置總幹事1人，各組組長1人(可由理事兼任)，均為無給職，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 
          　　 1.行政組：掌理本會文書、議事及其不屬各組之業務。

          　　 2.會員組：掌理會員招募、聯絡、調查、登記事項。

           　　 3.財務組：掌理本會經費的出納、籌募、登記、基金暨財產之保管及會計事項。

          　　 4.活動組：掌理本會內外活動之計畫與執行。

               5.文宣組：掌理本會辦理各項活動的文宣業務。

第十三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喪失會員資格者。

2.因故辭職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3.被罷免或撤免者。

4.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訂定與變更章程。

2.選舉與罷免理事或監事。                                                3.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4.議決年度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5.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6.議決團體之解散。                                                      7.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議決會員之召開事項。

2.審定會員之資格。                                                        3.選舉與罷免理事長。                                                     4.議決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5.聘免工作人員。                                                         6.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7.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  　理事長職權如下：

1.綜理本會日常會務。

2.對外代表本會。                                                                 3.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第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審核年度預算。                                                         　　　　3.選舉與罷免監事主席。                                                   4.議決監事、監事主席之辭職。                                                5.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八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九條  　本會會員大會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訂每年的校慶舉行慶祝大會日15天前召開，臨時會議由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監事會之函請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集之。

第二十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出席人數過半數通過行之。

第二十一條  本會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如理事長認為必要或經理事三分之一之建議或監事會之要求，得召開臨時理事會。以上各會議由理事長主持，如果理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主持會議。

第二十二條  本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由監事主席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理、監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其決議事項應以各法定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如無法出席會議，應事先以書面請假。如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連續缺席兩次視同辭職。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費及本會經費來源：

1.會員入會費：每人新台幣100元，入會時繳納之。

2.一般會員常年會費：每人每年新台幣100元。

3.永久會員會費：每人一次繳納新台幣5,000元者為永久會員，嗣後不須再繳會費。

4.會員及榮譽會員自由樂捐。

5.其他合法之收入。

第二十六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七條  本會每年編列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前(後)兩個月，經理事會審查，提會員大會通過。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